
單位：金額(千元)
表6-3-0(112年度)綜稅所得應納稅額及稅率5分位申報統計表 版號：206LQ05082025

平均稅率 有效稅率納稅單位 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稅後所得

金額 金額 金額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分位別

第1分位 1376602 0.00 0.00 100.00 5.00 0.001353135873847 68 135873779

第2分位 1376602 11.16 0.56 99.44 5.00 0.5646282190414598175 2313854 412284321

第3分位 1376601 22.23 1.11 98.89 5.00 1.11161126810724889459 8055948 716833511

第4分位 1376601 33.66 1.86 98.14 5.53 1.864208526711250227158 23285285 1226941873

第5分位 1376601 66.05 9.55 90.45 14.46 9.5523817057343605941235 344389538 3261551698

合    計 6883007 49.09 6.17 93.83 12.56 6.1730099687586131529875 378044693 5753485182

一、說明：（一）各項金額百分比是指該項金額與綜合所得總額之比值。
　　　　　（二）核定所得淨額係由該戶核定綜合所得總額扣除各項免稅額暨扣除額後求得。
　　　　　（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二、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
三、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